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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  言 

本部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。 
GB 19606《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噪声限值》是系列标准，本部分是该系列标准的第X部分。 
本部分和 GB 19606—2004《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噪声限值》配合使用。 
本部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。 
本部分由全国家用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（SAC/TC46）归口。 
本部分参加起草单位： 
本部分主要起草人： 

    本部分首次发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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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噪声限值 

食物搅碎器的特殊要求 

1 范围 

本部分规定了家用和类似用途食物搅碎器的噪声限值。 
本部分适用于额定电压为 220V、额定功率不超过 700W 的家用的类似用途的由电动机驱动容器内

的刀片高速旋转以搅拌或搅碎食物的搅碎器。 
注：额定功率 700W 以上的器具正在考虑中。 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 GB 19606 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

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）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

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。 
GB/T 4214.1—2000  声学  家用电器及类似用途器具噪声测试方法  第 1 部分：通用要求  （IEC 

60704-1:1997，EQV） 
GB/T 15854—2008  食物搅碎器 

3 术语和定义 

GB/T 4214.1—2000 和 GB/T 15854—2008 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。 

4 产品噪声限值要求 

4.1  浸入食物搅碎器噪声限值 

功率≤400W 不能超过 90dB（A 计权）（声功率级）。 
400W＜功率≤700W 不能超过 90dB（A 计权）（声功率级）。 

4.2  固体食物搅碎器噪声限值 

功率≤400W 不能超过 100dB（A 计权）（声功率级）。 
400W＜功率≤700W 不能超过 105dB（A 计权）（声功率级）。 

5 测试方法与声学环境 

5.1  浸入食物搅碎器噪声测试方法 

噪声测试在7.1预运转后，向容器中装入胡萝卜与水的混合物至标识的最大刻度位置，胡萝卜与水

的质量比例为2:3，然后在正常条件下运转10s后立即测量噪声持续30s的平均值（如器具不允许这个持

续时间，应按制造商说明的规定时间）。如果搅碎容器没有标识刻度位，则胡萝卜与水的混合物装至总

容量的2/3。将胡萝卜切成尺寸不超过15mm的块状物。若没有提供附带容器，则使用容积约为1L、内径

约为11cm的圆柱形容器。 
5.2  固体食物搅碎器噪声测试方法 

噪声测试在7.1预运转后，向容器内加入器具允许的最大质量（如果器具没有规定最大质量，即以

容器2/3容积的食物质量作为试验负载量）的干黄豆，然后在正常条件下运转10s立即开始测量噪声持续

10s的平均值（如器具不允许这个持续时间，应按制造商说明的规定时间）。  
注：多功能的食物搅碎器应按 5.1 和 5.2 进行测试。 

5.3  测试环境 

提供一个反射平面上方自由场的实验室，即半消音室（噪声测试环境是否符合本部分的要求应按

GB/T 4214.1—2000 中 4.4 进行评价判定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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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  背景噪声要求 

    在每个测点位置上，声源工作时测到的声压级与背景噪声声压级之差应大于10dB。 

6 测量仪器 

测量仪器应符合 GB/T 4214.1—2000 第 5 章的要求。 

7 被测器具的运行与定置 

7.1  测量之前被测器具应在最高速下（噪声测量的相同负载）稳定运转 1min（若制造商另有说明运转

时间低于 1min，应按制造商说明规定运转）；停止 2min（若制造商另有说明停止时间高于 2min，应按

制造商说明规定）。 
7.2  对带有多个附件的器具，每个附件都要在说明书推荐的最高速度下测试，如说明书没有特别的说

明就在其最大可能速度下操作。 
7.3  对于需要使用者手一直按住开关才运转的器具，通常用一条带子模拟这个手，应确保此方式在测

试时不会产生声音。 

8 声压级的测量 

在额定电压、额定频率下按第 5 章的方法测量。 
将被测搅碎器置于半消音室中的地面上，必要时铺以弹性垫层。将传声器分别置于图 1 所示的 1、

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 各测试点，即距离中心点 1.5m 处测定噪声（A 计权），以十点噪声的对

数平均值作为该机的平均声压级噪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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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

图中各测试点的坐标见表 1。 

表1 

测试点 x/R y/R 
 

z/R 
1 -0.99 0 0.15 
2 

 

 

 

 

0.50 -0.86 0.15 
3 0.50 0.86 0.15 
4 -0.45 0.77 0.45 
5 -0.45 -0.77 0.45 
6 0.89 0 0.45 
7 

 
0.33 0.57 0.75 

8 
 

-0.66 0 0.75 
9 0.33 -0.57 0.73 
10  0 0 1 

9 声压级和声功率级计算 

声压级计算公式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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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i

m

10
0.1

p
1

1=10lg[  10 ] 
10

L

i
L

=
∑  （基准量 20μPa）…………………..（1） 

式中： ——10 个测试点声压级的对数平均值，dB； mpL

ipL ——从第 i 个测点测得的声压级，dB。 

    声功率级计算公式： 

mW p 0= +10lg( /  )  dbL L S S  （基准量 1pW）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（2） 

式中： ——食物搅碎器噪声声功率级，dB；  WL

mpL ——10 个测点的平均声压级，dB； 

S  ——测量表面的包络面积，m2。 

22S Rπ=  

2
0 1mS =  

 

10  在产品上的标识 

    产品的噪声值应标注在产品的铭牌或说明书上。实测值与明示值的允差不应超过+3dB，且最高不

应超过限定值。 
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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